
 

第 12章 中国的竞争法律和政策 

主题概要 

 

本章的两个重点分别是（a）通用性竞争法律（反垄断法）的出台

将成为同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地方政府的其他“垄断”行为展开长

期斗争的基础；（b）“国家竞争政策”的采用要求各地各级政府在现

行及未来的影响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政策中全方位地纳入竞争机

制。2002年世界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加入WTO：中国面临的政策

挑战》已阐明了上述两点，本章则将从政府的视角对此进行探讨。 

竞争被视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在此应着重点明所谓“经

济效率”并非仅仅指企业资源的有效使用（“生产”或者“技术”效

率），它也包括新技术流程和新产品的优化革新（“动态”效率）以及

对社会整体资源的最佳使用（“分配”效率）从而使社会利益最大化。

不仅如此，竞争还为市场增加经济机会并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由

于通过激励企业来调节内外冲击，竞争也减少了宏观经济的调节成

本。 

竞争市场有两大威胁：反竞争行为，即企业和政府规章强加给企

业的以限制其进入、退出市场或对消费者的需求及时进行反馈的不合

理约束。总而言之，竞争法律要禁止企业的反竞争行为，而竞争政策

指政府整体措施的核心是要在法律和规章中消除对竞争和对消费者

选择的不必要的限制。尤要强调的是，竞争政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提



高经济效率来达到社会整体财富最大化以惠及于民；并非是仅仅追求

竞争本身或者单纯经济效益。 

在制订政策中系统地采用竞争规则可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多方面

受益： 

竞争政策可帮助辨别、分析有关企业政府所有制的问题，或通过

减少政府所有权，或通过过渡手段来消除相关扭曲。 

竞争政策支撑市场有效运作所必需的市场监管框架，包括市场法

治的规定，对所有权的清晰界定，合同的强制履行，预防伪劣和腐败，

预防反竞争行为等。 

竞争政策有力地支持针对市场机制失效而必不可少的特殊行业政

府监管，例如对基础设施行业中的“自然垄断”进行监管。其他的市

场机制失效而竞争政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行业，还包括那些其参

与者的行为迫使非参与者付出高额代价的行业市场，以及医疗卫生等

其消费者不具备知识而权益易被侵犯的行业。 

在许多方面，中国近几十年来全面的改革隐约显现出政府正通过

减少市场准入障碍和对市场行为其他不必要的约束等所采纳的竞争

政策。然而国家政府、各部门机构以及地方政府还未能将竞争政策规

则纳入到政策制订和监管行为当中。对企业行为所加予的一些限制对

于处理市场机制失效或达到其他特定政策目标并无必要，因此若能系

统地调查现行和未来的政策法规中是否包含这些不必要的内容，中国

则有望大大受益。而且，竞争政策将为如何监管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

市场提供指导。 



竞争政策为政府部门分析影响市场行为的政策、法规，监管提供

了指导方针，而竞争法律明确其宗旨在于严格禁止反竞争行为。缺少

通用性竞争法律使中国容易成为反竞争企业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等

问题的受害者。世界经合组织建议尽快引入竞争法，在此过程中应高

度借鉴经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加以分析的他国经验。 


